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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A 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083 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 股 2023/7/24 － 2023/7/25 2023/7/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23 年 6 月 2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 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0,723,619,17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0.08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720,060,391.11 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 股 2023/7/24 － 2023/7/25 2023/7/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H 股股东的分红派息不适用本公告，本公司将另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发
布 H 股分红派息相关公告。

2.� 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直接由公司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为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 A 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
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83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47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简称
“沪股通”），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 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47 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
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
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除前述以外的 A 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83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9868666
传 真：010-59868999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 28 号中冶大厦（邮编：100028）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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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6 月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本公司 2023 年 1-6 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7,226.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7%。 6 月份，本
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10 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和平湾生态科创示范区项目 108.6

2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孟加拉国安瓦尔综合钢厂有限公司 160 万吨联合钢厂项目 67.2

3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泾河新城光伏新能源产业园项目 （一期 ）EPC 工程总承包合
同 60.9

4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万达内江文旅城待建销售物业项目总承包工程合同 45.0

5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保定市大水系建设项目———水网防护及入淀水质提升工程 （工程总
承包）合同 29.9

6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安钢周口钢铁宽厚板工程总承包项目 27.5

7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黄海科技智慧农业现代产业园（EPC)项目 24.5

8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先进制造业聚集区产城融合发展 PPP 项目 EPC 总承
包合同 21.2

9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市涧西区七里河城市更新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合同 21.0

10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市长封飞地园区安置区暨产业新城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19.9

11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恩施大兴庵森林康旅基地建设项目（EPC） 19.8

12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金虹社区 23-02 及 23-06 地块征收安置房项
目 16.3

13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育科技创新园区一期南地块一标段项目工程
总承包（EPC)合同 16.2

14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项目 （工程总承包 ） 15.0

15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达州市高等院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3.1

16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昆明池环北池生态治理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 11.5

17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 10.6

18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莱阳市市民文化综合体项目 10.4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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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程远国首席风险官辞任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年龄原因，程远国先生已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建设银

行”）董事会提出辞呈，请求辞去本行首席风险官职务。
程远国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承诺将依法

严守本行商业秘密。程远国先生对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真诚的感
谢，并祝愿建设银行事业蓬勃发展。

本行董事会对程远国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行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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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2年 12月 30日，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全资三级子公司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联动商务”）因业务需要接入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
司（含其子公司、分公司，以下称“中国银联”）的支付体系，使用中国银联的支付通道，预计在 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 联动商务拟与中国银联发生的支付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7,500万元。

根据联动商务与中国银联日常业务开展情况， 现需增加联动商务与中国银联之间发生的支付服
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7,500万元。 本次增加额度后，预计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联动商务与中国银联发生的支付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事项已
经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范厚义先
生对本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
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2、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原预计金额 本次增加金额 最新预计金额 2023 年 1-6 月 已

发生金额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劳务 支付服务 市场价格 7,500 7,500 15,000 7,466.5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36239890T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 498号
法定代表人：蔡剑波
注册资本：293,037.438万元
成立时间：2002-03-08
经营范围：银行卡清算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提供以银行卡清算业务

为核心的电子支付技术和相关专业化服务；管理和经营“银联”品牌；制定以银行卡跨机构交易为基础
的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协调和仲裁机构间跨机构交易业务纠纷；组织行业培训、业务研讨和开展国
际交流，从事相关研究咨询服务；提供金融信息服务、金融科技产品服务；提供金融信息技术、业务流
程及知识流程外包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和相关咨询服务、数据技术开发和技术外包服务；设计、制作、
发布国内广告；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相关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银联商务持有公司 5.28%股份，中国银联为银联商务的控股股东，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联动

商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故联动商务与中国银联之间发生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正常，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作为中国银联非金融机构收单清算机构之一， 联动商务主要通过网联清算中心以及中国银联建

立核心的支付体系，实现全国 100多家银行的跨行清算，实现全网互通。在支付通道以及支付成本上，
中国银联对其辖内的非金融机构收单清算机构保证价格“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综上，接入银联支付体系是联动商务开展支付业务的需要，联动商务借助于银联支付体系进行资
金的清算和结算，严格遵循监管部门的各项规范和要求，交易定价公允。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9 年 9 月 3 日，与中国银联签署了入网协议，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协议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 5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业务开展需要而接入中国

银联的支付体系发生的。
我国银行卡刷卡交易最早出现在本世纪初期，当时，主要为实体店商户服务，收单机构布设的信

息交换设备为 POS机，清算机构为中国银联。 中国银联同时行使银行卡组织功能，经人民银行批准，
设立银行卡清算标准和规则，在划卡交易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是中国唯一一家卡组织以及资金清
算组织，中国银联线下 CUPS体系完整、规则统一。 为保证公平及资金安全、可控，监管机构要求所有
收单机构均须通过银联转接。银联支付体系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有利于非金融机构收单清算机构
针对不同行业风控点提供不同的解决办法，尤其是线下支付中国银联建立了行业白名单，有利于非金
融机构收单清算机构在筛选客户时做到事前风控。 银联体系支付通道建设非常完善， 产品类型多元
化，可满足支付机构不同行业解决方案。

此项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上述交易有利
于保持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稳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独
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
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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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监事会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以电话通

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上
午在青岛市崂山区半岛国际大厦 19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
加表决的监事 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明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因公司日常经营业务需要，结合 2023年上半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增

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有损害公司
的利益。该交易有利于保持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稳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监事会同意该议案。详细信息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
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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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以电话通

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
上午在青岛市崂山区半岛国际大厦 1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人，董事孙震先生、范厚义先生采取通讯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国
平女士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联动商务”）因业务需要接入中国银联股

份有限公司（含其子公司、分公司，以下称“中国银联”）的支付体系，现根据日常业务开展需要增加联
动商务与中国银联之间发生的支付服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7,500万元。本次增加额度后，预计自 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联动商务与中国银联发生的支付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 15,000万元。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信息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7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关联董事范厚义先生已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内部审计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
3、《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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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前，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芯科技”或“公司”）股东宁波麒越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麒越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嘉信佳禾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信佳禾”）、孙力生、杨志瑛（麒越基金、嘉信佳禾、孙力生、杨志瑛
合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143,540股，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为 15.47%。 本
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4.10%。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3年 7月 14日收到公司股东麒越基金、嘉信佳禾、孙力生、杨志瑛出具的《关于苏州国
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达 1%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1 宁波麒越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地址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2 号 4-5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6 月 5 日至 2023 年 7 月 14 日
名称 2 宁波嘉信佳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 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8 号 1 号楼 238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6 月 5 日至 2023 年 7 月 14 日
名称 3 孙力生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 *****
权益变动时间 不适用（未减持）
名称 4 杨志瑛
地址 上海市长寿路 *****
权益变动时间 不适用（未减持）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 减持比例
宁波麒越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竞价交易 2023 年 6 月 5 日 至
2023 年 7 月 14 日 人民币普通股 3,099,351 0.92%

宁波嘉信佳禾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竞价交易 2023 年 6 月 5 日 至
2023 年 7 月 14 日 人民币普通股 955,710 0.28%

孙力生 不适用（未减持） 不适用（未减持） 人民币普通股 0 0
杨志瑛 不适用（未减持） 不适用（未减持） 人民币普通股 0 0
合计 4,055,061 1.21%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 持股比例

宁 波 麒 越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24,081,840 10.03% 30,193,293 8.99%
其中 ：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
份

24,081,840 10.03% 30,193,293 8.99%

宁 波 嘉 信 佳 禾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7,081,380 2.95% 8,797,970 2.62%
其中 ：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
份

7,081,380 2.95% 8,797,970 2.62%

孙力生

合计持有股份 5,315,760 2.21% 7,457,894 2.22%
其中 ：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
份

5,315,760 2.21% 7,457,894 2.22%

杨志瑛

合计持有股份 664,560 0.28% 932,363 0.28%
其中 ：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
份

664,560 0.28% 932,363 0.28%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37,143,540 15.47% 47,381,520 14.10%
其中 ：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
份

37,143,540 15.47% 47,381,520 14.10%

备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
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3、本次减持计划仅麒越基金和嘉信佳禾进行减持，孙力生和杨志瑛本次不减持。
4、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为国芯科技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持有股份。
5、国芯科技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根据转增股数总额不变原则，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1,773,812股后股本数 238,226,188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02978股，合计转增 95,999,913 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 335,999,913 股，故本次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多于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6、本公告中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计算基数为公司当前总股本。
7、本公告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
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
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7 日

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通

医疗”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５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１１０８号）。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港通医疗”，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５１５”。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１．１６元 ／ 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２，５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１２５．００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７．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７１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５０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３５７．３９１６５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００．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７．５０
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１，２１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１２９８６００％， 有效申购倍数
为４，３２３．４１５７１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３
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９８１，６４３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７３，３４７，９９５．８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４３，３５７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４６７，００４．１２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２，８７５，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０１，１８５，０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配售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２９１，４８６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３％，约占本次发行总
数量的５．１７％。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３，３５７股，包销金额为４，４６７，００４．１２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为０．５７％。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７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
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６，４８８．０２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２０４．９８
３ 律师费用 ６６８．０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７３．５８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６５．８２

合计 ８，９００．４０
注：１、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

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２、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

资金净额，税率为０．０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７日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江荣泰”、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主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３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２８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７，０００．００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２００．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８００．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８日（Ｔ－１日，周二）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７日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2,379.065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3]1122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由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承销。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379.0652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25.00%，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475.8130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32.3022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70.9500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
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7月18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7日


